
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发展规划、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三）负责全市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审批；负责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核准；负责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行政审批工作；负责户外广告、招（店）牌的设置审批；负责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四）负责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工作；制定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制定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负责户外广告资源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监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的管理及相关工作；负责城市规划范围内车辆清洗行业管理；负责建筑垃圾运输行业管理。

（五）负责数字化城管的系统建设、维护工作及管理、监督、指挥、调度、协调和考核工作。

（六）负责指导监督城市规划区查违控违工作，负责临时临街建筑工程超过批准使用期限未拆除的行政处罚。

（七）负责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含风景名胜）、户外广告设置、城市道路、市政公用设施等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八）参与城市新、扩、改建工程项目规划建设的评审、验收工作。

（九）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业务考核和评比工作；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指挥、管理、调度、协调等工作。

（十）负责组织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投资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申报立项等工作。

（十一）指导和协调农村中心集镇管理。

（十二）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的决算包括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机关和醴陵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
第二部分  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收入总计941.43万元，比上年增加177.7万元。2016年支出总计920.85万元，比上年增加256.7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0.57万元。
二、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收入合计840.3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33.75万元，占收入的99.21%，其他收入6.6万元，占收入的0.79%。
三、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支出合计920.8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1.7万元，占支出5.6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6.01万元，占支出10.4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6.34万元，占支出1.78%，城乡社区支出756.8万元，占支出82.18%。
四、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934.83万元，比上年增加223.35万元，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914.25万元，比上年增加294.37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20.57万元。
五、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914.25万元，比上年增加294.37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914.2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5.1万元，占支出 4.9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6.01万元，占支出10.5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6.34万元，占支出1.79%，城乡社区支出756.8万元，占支出82.78 %。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比年初预算数增加33.17万元，其中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45.1万元，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增加65.8万元，死亡抚恤增加30.21万元，行政单位医疗增加16.34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增加10.1万元，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增加79.46万元，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2.53万元；事业单位医疗减少15万元，行政运行减少147.33万元，城管执法减少48.84万元，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减少5.2万元。
六、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基本支出668.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69万元，占55.2%。商品和服务支出146.59万元，占21.93%。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支出135.81万元，占20.32%。其他资本性支出7万元，占1.05%。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10万元，占1.5%。
七、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45.03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减少0.9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5.34万元，减少0.66万元，主要是对公务接待进行控制，减少了公务接待人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9.69万元，减少0.31万元，主要原因是节约油料费；“三公”经费比2015年决算数减少2.2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减少1.35万元，主要原因是接待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0.93万元，主要原因是节约油料费。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9.69万元，公务用车保有辆是6辆；公务接待费是25.34万元，接待批次是210批次，接待人数是2310人。

八、关于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为0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63.6万元，比2015 年减少23.37万元，降低12.3%。主要原因是：“三公”经费、维护费、专用材料费减少。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2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23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6辆，其中:其他用车6辆，其他用车主要城管执法用车。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根据醴陵市财政局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城管局所有项目均能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所有开支秉着公开透明、统筹兼顾、勤俭节约的原则，将各项支出控制在最低。在完成部门职能目标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使之达到较高的使用效率，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得到了较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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